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BL000-A110082C(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

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243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代號BL000-A110082C之男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與

代號BL000-A110082之女子（民國95年生，其餘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

之家庭成員關係。甲男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

雲林縣住處（地址詳卷）居住後，即與A女及代號BL000-A11

0082B（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

室，甲男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在甲男床墊旁雙

層床之下鋪。於110年5月底某日至同年6月5日間某日晚間某

時許，甲男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成年人故意

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趁A女於雙層床下鋪外側熟睡不知

抗拒之際，出手隔著衣服撫摸A女之胸部，A女驚醒後旋將甲

男之手甩開，並往A女姊姊方向即雙層床下鋪內側靠去。嗣

於案發後不久，A女向業已與甲男離婚及分居之母BL000-A11

0082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母親）訴說上情，經A女母

親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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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

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男（下稱被

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所犯係屬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

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A女（下稱A女）身分

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告訴人及相關證人之姓名、

年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

匿而不揭露，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

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

證據（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0頁、第106頁、第147頁至第14

8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

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

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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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

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

定，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為父女，知悉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

於110年5月31日起至6月5日間之某日，因生病自臺東縣返回

位於雲林縣住處休養，期間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

一間臥室，其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一同睡於其床

墊旁雙層床之下鋪，惟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

機猥褻之犯行，其辯稱暨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僅是誤

解，A女自己本身就有精神官能的問題，可能有幻聽、幻想

的症狀，導致A女母親、A女姊姊認為是大人在侵害A女，不

能僅憑A女母親、A女姊姊之證述就認定被告有罪，被告是不

可能做戕害自己女兒的事情，況且被告長年居住在大陸地

區，在本案發生時，正是被告中風，剛從醫院做完手術，回

到○○老家休養期間，被告身體正要休養，更不可能做這些

違背倫常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與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

庭成員關係，被告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雲林

縣住處後，即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室，被告

係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於被告床墊旁雙層床之

下鋪等情，業據證人A女、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

明確（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

33頁至第41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

61頁），並有現場採證照片7張（見偵密卷第77頁至第79

頁）、A女與A女姊姊之對話紀錄截圖2張（見偵密卷第81

頁）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48頁，本院

卷第81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被告確有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

　⒈業據證人A女就本案之案發經過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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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被告、姊姊睡在同一間房，被告打地鋪，我跟姊姊

睡同一張床，被告曾在我睡覺時摸我的胸部，他是側躺，用

手摸我的胸，當時我有閃躲、抓住被告的手，也有往姊姊那

個方向靠，姊姊有聽到一點動靜，但應該沒有看到等語（見

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

理時證稱：被告回到雲林縣家中居住後，被告、我與姊姊睡

在同一間房，我跟姊姊一起睡雙層床下鋪，姊姊睡內側，我

睡外側，被告睡地板，案發時我在睡覺，是側躺面向被告，

被告趁我睡覺時摸我胸部，因為我本身有精神疾病，如果沒

有服藥會比較淺眠，所以我在被摸胸後有醒來，並抓著被告

的手叫他不要這樣，接著大家就繼續睡覺，我也有往姊姊的

方向靠去，當時姊姊應該有感覺到我往她的方向靠，但她沒

有跟我說話，我不確定她有沒有醒來，之後我第一個是跟姊

姊說這件事，姊姊叫我要強硬拒絕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

至第242頁）。依上可見，證人A女對於本案被害之大約時

間、地點、方式及情形等節，證述清楚明確，且前後證述一

致，並無反覆不一，亦無可指之瑕疵。審酌證人A女描述遭

被告為摸胸行為之經過，並未敘及被告有何誇大或不符常理

之侵犯行為，難認有何誇飾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實無憑

空杜撰、虛捏不堪之受害情節，刻意誣指被告入罪之必要。

　⒉並據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中證稱：在案發當時我、A女與被告

睡在同一個房間內，我跟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A女睡在

外側、我睡在內側，被告則打地鋪睡在A女旁的地上。在110

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5日某日晚上我們3人睡覺時，因為我還

醒著，有看到被告把手伸到A女的上半身上，但因為A女背對

我，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不清楚，感覺像是胸部的位置，

A女當時有把被告手甩開並且往我這邊靠近，但是沒有說

話，因為大家都在睡覺等語（見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5

頁至第38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在110年5月31日至

同年6月5日當時是住在雲林縣家中，我、A女跟被告一起睡

在同一間房間，我與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我睡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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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A女睡在外側，被告則是打地鋪，某日晚上，因為我有

聽到一點聲音，有察覺到被告手伸上來往我們睡覺床板的方

向，但因為A女側躺背對我剛好擋住，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

我不清楚，但伸手的方向應該是A女上半身部位，當時我處

於半夢半醒，後來有感覺到A女往我這邊靠近，但我們沒有

說話等語（見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證人A女姊姊上

開證述前後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之處，互核其與A女之

證述內容亦屬一致，未見明顯歧異，足以補強A女上開描述

內容之真實性。

　⒊佐以被告為A女父親，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前因被告長

期離家在外工作，關係尚可，並未發生不愉快之情事等情，

業據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

199頁至第242頁、第242頁至第261頁），又被告曾在警詢及

偵查中均自陳與女兒關係很好，雖然聚少離多，但會一起說

知心話等語（見偵密卷第25頁至第31頁，偵卷第19頁至第25

頁），並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們父女關係一向都蠻平和等

語（見原審卷第346頁），可認被告與女兒2人之關係均無不

睦，上開證人A女、A女姊姊與被告間既無冤仇或紛爭，難認

有何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

險而為虛偽陳述，其等所為上開證詞可信度甚高，自可採

信。

　⒋關於A女被害後之反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

稱：我遭被告摸胸後，最早是跟姊姊說，姊姊則回應要我跟

被告反應不舒服、強硬的拒絕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

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

審審理時亦證稱：A女曾經跟我說被告返家後，白天會碰觸

她屁股、腿等身體部位，晚上也曾經在睡覺時摸她的胸，我

記得A女說這件事時情緒蠻崩潰的，好像有哭等語（見他卷

第17頁至第19頁、第35頁至第28頁，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

頁），佐以A女所提出與其姊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

錄，亦可見A女曾在110年6月1日向其姊傳送「他一直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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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不爽」、「剛剛摸兩三次甚至蹭到胸」等語

（見原審密卷第67頁），可徵A女確曾在被告返家後向A女姊

姊反應遭被告摸胸等情事。再參以證人A女母親於偵查中證

稱：我記得某天平日，因為A女手機快要到期，我與A女約見

面，要拿手機型錄給她選，接著我有問A女近況，她就開始

哭，並訴說被告會在房間摸她，她都不敢睡很害怕等語（見

他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38頁至第39頁）；於原審審理時證

稱：我會知道本案是因為我有一天找A女出來，給她手機型

錄讓她挑手機，見面時有問她近況，她就跟我說被告晚上都

會摸她胸部、大腿，所以她都不敢睡，她跟我訴說時情緒失

控、一直哭，她會害怕等語（見原審卷第286頁至第322

頁），益徵證人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向A女母親訴說遭被告

為摸胸之行為。而證人A女姊姊、A女母親證述有關證人A女

訴說其遭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所生之情緒反應，亦與一般遭猥

褻之被害人事後所生之情緒反應相當，若非證人A女親身經

歷，應無於事發不久即告知親人，並自然流露低落、難過及

崩潰之情緒。又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後即搬離原本位於雲林

縣之住處，改與A女母親同住等情，此經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

稱：案發之後我跟媽媽見面，我有跟媽媽提到這件事，媽媽

當下就有想說要不要我先搬到她那邊去，也有請我打電話給

叔叔BL000-A110082D（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叔叔），因為家

裡的事情都是叔叔在處理，所以我也有跟叔叔說被告摸我，

我很不舒服，叔叔跟我說他會跟姑姑BL000-A110082F（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姑姑）一起商量怎麼辦等語（見他密卷第41

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案發後沒幾天，因為我要換新手機，所以我跟媽媽見面討論

新手機，媽媽有問我最近怎樣，我才提到本案這件事，媽媽

當時有跟長輩通話，也有打給她認識的新住民協會相關人員

講到這件事，我當下也有打給叔叔說這件事，叔叔就跟我說

他會跟姑姑說，後來我就回家跟叔叔、姑姑討論這件事，最

後決定先讓我去媽媽家住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頁）明確。且佐以A女之叔叔於警詢時陳稱：A女曾經在110

年6月初某日下午打LINE跟我說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請A女

姑姑一起回家商量，後來為了雙方好，就叫A女、A女姊姊將

自己行李收一收，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3頁至

第35頁），及A女姑姑於警詢及偵查時證稱：我記得A女是在

110年某日下午告訴我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與A女叔叔商

量，讓雙方分開，所以叫A女及A女姊姊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

（見偵密卷第37頁至第39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足徵

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告知叔叔、姑姑，其等並共同決定讓A

女搬離原住所，此與一般遭到同住至親猥褻之被害人，事後

尋求方式疏離加害人之舉止尚屬相當，並別無異常而可認A

女指述不實之處。益證證人A女所為上開證詞屬實可信，被

告確有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無誤。

　㈢被告雖為上開辯解，惟A女並無被告所稱幻覺或幻想之情

事，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4月3日

臺大雲分資字第113000281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

頁）；又據A女及A女姊姊於偵查中均證稱：被告雖然有中

風，但沒有行動不便，都很正常，可以對話、騎車、開車等

語明確（見他卷第40頁），顯見被告縱有中風之病史，亦不

足以影響其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是被告上開辯解，均不

足採。

　㈣被告雖聲請對A女及被告測謊，並對A女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鑑定云云，然科學鑑識技術重在「再現性」，亦即一再的

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如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

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

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至於測謊原則上沒有再現

性，蓋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

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與前述指紋比對或毒品鑑驗之情形

有異，尚難藉以獲得待證事實之確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4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論測謊鑑定之結果如

何，均無從據以推翻本院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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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認並無對其或A女進行測謊之必要。又按性侵害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是指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生理（如心跳加速、血

壓上升、呼吸急促、暈昡、冒汗或寒慄、虛弱感、疲憊感、

過度的驚嚇反應等）、認知（如記憶力出現問題、失去方向

感、理解力困難、心智混淆、邏輯運用或判斷決策或問題解

決發出困難、注意力無法集中等）、情緒（如焦慮、恐懼、

似被事件陰影籠罩、無助、悲傷、憂鬱、易怒、責備自己、

感到罪惡感、感到孤立、冷淡、麻木感、對自己或別人的安

危過度擔憂等）、行為（如溝通困難、活動量過度、無法休

息與放鬆、人際疏離感等）等層面之綜合反應，被害人也可

能表現出與一般人刻板印象相反之行為，包括否認自己曾受

到性侵害、與被害人繼續往來、無法辨認侵害者等情況。被

害人如經具有專業之鑑定人鑑定結果，一般而言，固可補強

被害人遭受性侵害證述之憑信性；然性侵害被害人每因其個

人之心理條件各異，以致承受壓力之能力有別，呈現出之創

傷後壓力反應，不盡然會有一致的表現；同樣情形，經歷重

大創傷後，是否會罹患創傷壓力疾患，衡與個人心身狀態、

社會環境、家庭支持等因素有關，非必然發生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亦不足反證未曾受有性

侵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10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本案事發迄今已逾3年，期間Ａ女如何接受相關之心理輔

導、如何調適、應對所遭遇之侵害，本即因人而異，且揆之

前揭說明，縱Ａ女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亦不足反推其

未曾遭受被告乘機猥褻，又本案事證已明，本院認無再予鑑

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前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之犯行洵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而家庭暴力罪，則謂家庭成員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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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查被告

係A女父親，被告與A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

家庭成員，被告上開對A女所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

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予

以論處。

　㈡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

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

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

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

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行為

時係成年人，其知悉A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要無疑

義，則被告所為上開犯行，自有前揭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

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與A女為

父女至親，竟不知善盡人父職責，為一逞自身性慾，明知A

女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未臻

健全成熟，且因熟睡並無抗拒猥褻之能力，竟對A女為上開

猥褻行為，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亦未能尊重女

性身體自主權，應予嚴正非難；復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

行，未見悔悟之意，雖此為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

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

或已賠償所有被害人之案件相較，自應納入量刑因素之一部

予以通盤考量；兼衡其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擔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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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保全，月薪約新臺幣2萬多元，離婚，育有2名子女，與父

母、弟弟、侄子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49

頁，本院卷第155頁），再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手段、目

的、情節暨檢察官（表示被告之手段及犯後態度均極其惡

劣，不應因A女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而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

卷第353頁至第354頁）、A女（表示可以原諒被告等語，見

原審卷第262頁）、A女母親（表示對量刑沒有意見，事情過

去就好，回復平靜就好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對量刑之

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經核原判決之認事

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

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所處刑度符合「罰當

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

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

然本件被告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松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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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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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BL000-A110082C(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2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代號BL000-A110082C之男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與代號BL000-A110082之女子（民國95年生，其餘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甲男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雲林縣住處（地址詳卷）居住後，即與A女及代號BL000-A110082B（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室，甲男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在甲男床墊旁雙層床之下鋪。於110年5月底某日至同年6月5日間某日晚間某時許，甲男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趁A女於雙層床下鋪外側熟睡不知抗拒之際，出手隔著衣服撫摸A女之胸部，A女驚醒後旋將甲男之手甩開，並往A女姊姊方向即雙層床下鋪內側靠去。嗣於案發後不久，A女向業已與甲男離婚及分居之母BL000-A110082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母親）訴說上情，經A女母親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男（下稱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A女（下稱A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告訴人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年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而不揭露，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0頁、第106頁、第147頁至第148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為父女，知悉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於110年5月31日起至6月5日間之某日，因生病自臺東縣返回位於雲林縣住處休養，期間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間臥室，其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一同睡於其床墊旁雙層床之下鋪，惟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之犯行，其辯稱暨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僅是誤解，A女自己本身就有精神官能的問題，可能有幻聽、幻想的症狀，導致A女母親、A女姊姊認為是大人在侵害A女，不能僅憑A女母親、A女姊姊之證述就認定被告有罪，被告是不可能做戕害自己女兒的事情，況且被告長年居住在大陸地區，在本案發生時，正是被告中風，剛從醫院做完手術，回到○○老家休養期間，被告身體正要休養，更不可能做這些違背倫常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與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雲林縣住處後，即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室，被告係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於被告床墊旁雙層床之下鋪等情，業據證人A女、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3頁至第41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61頁），並有現場採證照片7張（見偵密卷第77頁至第79頁）、A女與A女姊姊之對話紀錄截圖2張（見偵密卷第81頁）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48頁，本院卷第81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被告確有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
　⒈業據證人A女就本案之案發經過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回家後，我、被告、姊姊睡在同一間房，被告打地鋪，我跟姊姊睡同一張床，被告曾在我睡覺時摸我的胸部，他是側躺，用手摸我的胸，當時我有閃躲、抓住被告的手，也有往姊姊那個方向靠，姊姊有聽到一點動靜，但應該沒有看到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回到雲林縣家中居住後，被告、我與姊姊睡在同一間房，我跟姊姊一起睡雙層床下鋪，姊姊睡內側，我睡外側，被告睡地板，案發時我在睡覺，是側躺面向被告，被告趁我睡覺時摸我胸部，因為我本身有精神疾病，如果沒有服藥會比較淺眠，所以我在被摸胸後有醒來，並抓著被告的手叫他不要這樣，接著大家就繼續睡覺，我也有往姊姊的方向靠去，當時姊姊應該有感覺到我往她的方向靠，但她沒有跟我說話，我不確定她有沒有醒來，之後我第一個是跟姊姊說這件事，姊姊叫我要強硬拒絕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依上可見，證人A女對於本案被害之大約時間、地點、方式及情形等節，證述清楚明確，且前後證述一致，並無反覆不一，亦無可指之瑕疵。審酌證人A女描述遭被告為摸胸行為之經過，並未敘及被告有何誇大或不符常理之侵犯行為，難認有何誇飾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實無憑空杜撰、虛捏不堪之受害情節，刻意誣指被告入罪之必要。
　⒉並據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中證稱：在案發當時我、A女與被告睡在同一個房間內，我跟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A女睡在外側、我睡在內側，被告則打地鋪睡在A女旁的地上。在110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5日某日晚上我們3人睡覺時，因為我還醒著，有看到被告把手伸到A女的上半身上，但因為A女背對我，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不清楚，感覺像是胸部的位置，A女當時有把被告手甩開並且往我這邊靠近，但是沒有說話，因為大家都在睡覺等語（見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5頁至第38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在110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5日當時是住在雲林縣家中，我、A女跟被告一起睡在同一間房間，我與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我睡床的內側、A女睡在外側，被告則是打地鋪，某日晚上，因為我有聽到一點聲音，有察覺到被告手伸上來往我們睡覺床板的方向，但因為A女側躺背對我剛好擋住，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不清楚，但伸手的方向應該是A女上半身部位，當時我處於半夢半醒，後來有感覺到A女往我這邊靠近，但我們沒有說話等語（見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證人A女姊姊上開證述前後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之處，互核其與A女之證述內容亦屬一致，未見明顯歧異，足以補強A女上開描述內容之真實性。
　⒊佐以被告為A女父親，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前因被告長期離家在外工作，關係尚可，並未發生不愉快之情事等情，業據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第242頁至第261頁），又被告曾在警詢及偵查中均自陳與女兒關係很好，雖然聚少離多，但會一起說知心話等語（見偵密卷第25頁至第31頁，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並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們父女關係一向都蠻平和等語（見原審卷第346頁），可認被告與女兒2人之關係均無不睦，上開證人A女、A女姊姊與被告間既無冤仇或紛爭，難認有何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陳述，其等所為上開證詞可信度甚高，自可採信。
　⒋關於A女被害後之反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我遭被告摸胸後，最早是跟姊姊說，姊姊則回應要我跟被告反應不舒服、強硬的拒絕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亦證稱：A女曾經跟我說被告返家後，白天會碰觸她屁股、腿等身體部位，晚上也曾經在睡覺時摸她的胸，我記得A女說這件事時情緒蠻崩潰的，好像有哭等語（見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5頁至第28頁，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佐以A女所提出與其姊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亦可見A女曾在110年6月1日向其姊傳送「他一直摸我」、「真的很不爽」、「剛剛摸兩三次甚至蹭到胸」等語（見原審密卷第67頁），可徵A女確曾在被告返家後向A女姊姊反應遭被告摸胸等情事。再參以證人A女母親於偵查中證稱：我記得某天平日，因為A女手機快要到期，我與A女約見面，要拿手機型錄給她選，接著我有問A女近況，她就開始哭，並訴說被告會在房間摸她，她都不敢睡很害怕等語（見他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38頁至第39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會知道本案是因為我有一天找A女出來，給她手機型錄讓她挑手機，見面時有問她近況，她就跟我說被告晚上都會摸她胸部、大腿，所以她都不敢睡，她跟我訴說時情緒失控、一直哭，她會害怕等語（見原審卷第286頁至第322頁），益徵證人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向A女母親訴說遭被告為摸胸之行為。而證人A女姊姊、A女母親證述有關證人A女訴說其遭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所生之情緒反應，亦與一般遭猥褻之被害人事後所生之情緒反應相當，若非證人A女親身經歷，應無於事發不久即告知親人，並自然流露低落、難過及崩潰之情緒。又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後即搬離原本位於雲林縣之住處，改與A女母親同住等情，此經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案發之後我跟媽媽見面，我有跟媽媽提到這件事，媽媽當下就有想說要不要我先搬到她那邊去，也有請我打電話給叔叔BL000-A110082D（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叔叔），因為家裡的事情都是叔叔在處理，所以我也有跟叔叔說被告摸我，我很不舒服，叔叔跟我說他會跟姑姑BL000-A110082F（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姑姑）一起商量怎麼辦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後沒幾天，因為我要換新手機，所以我跟媽媽見面討論新手機，媽媽有問我最近怎樣，我才提到本案這件事，媽媽當時有跟長輩通話，也有打給她認識的新住民協會相關人員講到這件事，我當下也有打給叔叔說這件事，叔叔就跟我說他會跟姑姑說，後來我就回家跟叔叔、姑姑討論這件事，最後決定先讓我去媽媽家住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明確。且佐以A女之叔叔於警詢時陳稱：A女曾經在110年6月初某日下午打LINE跟我說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請A女姑姑一起回家商量，後來為了雙方好，就叫A女、A女姊姊將自己行李收一收，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3頁至第35頁），及A女姑姑於警詢及偵查時證稱：我記得A女是在110年某日下午告訴我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與A女叔叔商量，讓雙方分開，所以叫A女及A女姊姊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7頁至第39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足徵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告知叔叔、姑姑，其等並共同決定讓A女搬離原住所，此與一般遭到同住至親猥褻之被害人，事後尋求方式疏離加害人之舉止尚屬相當，並別無異常而可認A女指述不實之處。益證證人A女所為上開證詞屬實可信，被告確有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無誤。
　㈢被告雖為上開辯解，惟A女並無被告所稱幻覺或幻想之情事，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4月3日臺大雲分資字第113000281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又據A女及A女姊姊於偵查中均證稱：被告雖然有中風，但沒有行動不便，都很正常，可以對話、騎車、開車等語明確（見他卷第40頁），顯見被告縱有中風之病史，亦不足以影響其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是被告上開辯解，均不足採。
　㈣被告雖聲請對A女及被告測謊，並對A女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鑑定云云，然科學鑑識技術重在「再現性」，亦即一再的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如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至於測謊原則上沒有再現性，蓋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與前述指紋比對或毒品鑑驗之情形有異，尚難藉以獲得待證事實之確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論測謊鑑定之結果如何，均無從據以推翻本院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故本院認並無對其或A女進行測謊之必要。又按性侵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指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生理（如心跳加速、血壓上升、呼吸急促、暈昡、冒汗或寒慄、虛弱感、疲憊感、過度的驚嚇反應等）、認知（如記憶力出現問題、失去方向感、理解力困難、心智混淆、邏輯運用或判斷決策或問題解決發出困難、注意力無法集中等）、情緒（如焦慮、恐懼、似被事件陰影籠罩、無助、悲傷、憂鬱、易怒、責備自己、感到罪惡感、感到孤立、冷淡、麻木感、對自己或別人的安危過度擔憂等）、行為（如溝通困難、活動量過度、無法休息與放鬆、人際疏離感等）等層面之綜合反應，被害人也可能表現出與一般人刻板印象相反之行為，包括否認自己曾受到性侵害、與被害人繼續往來、無法辨認侵害者等情況。被害人如經具有專業之鑑定人鑑定結果，一般而言，固可補強被害人遭受性侵害證述之憑信性；然性侵害被害人每因其個人之心理條件各異，以致承受壓力之能力有別，呈現出之創傷後壓力反應，不盡然會有一致的表現；同樣情形，經歷重大創傷後，是否會罹患創傷壓力疾患，衡與個人心身狀態、社會環境、家庭支持等因素有關，非必然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亦不足反證未曾受有性侵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1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案事發迄今已逾3年，期間Ａ女如何接受相關之心理輔導、如何調適、應對所遭遇之侵害，本即因人而異，且揆之前揭說明，縱Ａ女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亦不足反推其未曾遭受被告乘機猥褻，又本案事證已明，本院認無再予鑑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而家庭暴力罪，則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查被告係A女父親，被告與A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被告上開對A女所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處。
　㈡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行為時係成年人，其知悉A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要無疑義，則被告所為上開犯行，自有前揭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與A女為父女至親，竟不知善盡人父職責，為一逞自身性慾，明知A女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未臻健全成熟，且因熟睡並無抗拒猥褻之能力，竟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亦未能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應予嚴正非難；復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悔悟之意，雖此為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或已賠償所有被害人之案件相較，自應納入量刑因素之一部予以通盤考量；兼衡其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擔任大樓保全，月薪約新臺幣2萬多元，離婚，育有2名子女，與父母、弟弟、侄子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49頁，本院卷第155頁），再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手段、目的、情節暨檢察官（表示被告之手段及犯後態度均極其惡劣，不應因A女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而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353頁至第354頁）、A女（表示可以原諒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262頁）、A女母親（表示對量刑沒有意見，事情過去就好，回復平靜就好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松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BL000-A110082C(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
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24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代號BL000-A110082C之男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與
    代號BL000-A110082之女子（民國95年生，其餘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
    之家庭成員關係。甲男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
    雲林縣住處（地址詳卷）居住後，即與A女及代號BL000-A11
    0082B（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
    室，甲男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在甲男床墊旁雙
    層床之下鋪。於110年5月底某日至同年6月5日間某日晚間某
    時許，甲男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成年人故意
    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趁A女於雙層床下鋪外側熟睡不知
    抗拒之際，出手隔著衣服撫摸A女之胸部，A女驚醒後旋將甲
    男之手甩開，並往A女姊姊方向即雙層床下鋪內側靠去。嗣
    於案發後不久，A女向業已與甲男離婚及分居之母BL000-A11
    0082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母親）訴說上情，經A女母
    親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
    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
    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
    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
    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男（下稱被告）經
    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所犯係屬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
    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A女（下稱A女）身分遭揭露
    ，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告訴人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年籍、
    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而不
    揭露，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
    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
    證據（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0頁、第106頁、第147頁至第14
    8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
    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
    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
    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
    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
    ，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為父女，知悉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
    於110年5月31日起至6月5日間之某日，因生病自臺東縣返回
    位於雲林縣住處休養，期間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
    一間臥室，其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一同睡於其床
    墊旁雙層床之下鋪，惟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
    機猥褻之犯行，其辯稱暨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僅是誤
    解，A女自己本身就有精神官能的問題，可能有幻聽、幻想
    的症狀，導致A女母親、A女姊姊認為是大人在侵害A女，不
    能僅憑A女母親、A女姊姊之證述就認定被告有罪，被告是不
    可能做戕害自己女兒的事情，況且被告長年居住在大陸地區
    ，在本案發生時，正是被告中風，剛從醫院做完手術，回到
    ○○老家休養期間，被告身體正要休養，更不可能做這些違背
    倫常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與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
    庭成員關係，被告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雲林
    縣住處後，即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室，被告
    係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於被告床墊旁雙層床之
    下鋪等情，業據證人A女、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
    明確（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
    33頁至第41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
    61頁），並有現場採證照片7張（見偵密卷第77頁至第79頁
    ）、A女與A女姊姊之對話紀錄截圖2張（見偵密卷第81頁）
    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48頁，本院卷第
    81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被告確有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
　⒈業據證人A女就本案之案發經過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回家後，
    我、被告、姊姊睡在同一間房，被告打地鋪，我跟姊姊睡同
    一張床，被告曾在我睡覺時摸我的胸部，他是側躺，用手摸
    我的胸，當時我有閃躲、抓住被告的手，也有往姊姊那個方
    向靠，姊姊有聽到一點動靜，但應該沒有看到等語（見他密
    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
    證稱：被告回到雲林縣家中居住後，被告、我與姊姊睡在同
    一間房，我跟姊姊一起睡雙層床下鋪，姊姊睡內側，我睡外
    側，被告睡地板，案發時我在睡覺，是側躺面向被告，被告
    趁我睡覺時摸我胸部，因為我本身有精神疾病，如果沒有服
    藥會比較淺眠，所以我在被摸胸後有醒來，並抓著被告的手
    叫他不要這樣，接著大家就繼續睡覺，我也有往姊姊的方向
    靠去，當時姊姊應該有感覺到我往她的方向靠，但她沒有跟
    我說話，我不確定她有沒有醒來，之後我第一個是跟姊姊說
    這件事，姊姊叫我要強硬拒絕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
    42頁）。依上可見，證人A女對於本案被害之大約時間、地
    點、方式及情形等節，證述清楚明確，且前後證述一致，並
    無反覆不一，亦無可指之瑕疵。審酌證人A女描述遭被告為
    摸胸行為之經過，並未敘及被告有何誇大或不符常理之侵犯
    行為，難認有何誇飾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實無憑空杜撰
    、虛捏不堪之受害情節，刻意誣指被告入罪之必要。
　⒉並據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中證稱：在案發當時我、A女與被告
    睡在同一個房間內，我跟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A女睡在
    外側、我睡在內側，被告則打地鋪睡在A女旁的地上。在110
    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5日某日晚上我們3人睡覺時，因為我還
    醒著，有看到被告把手伸到A女的上半身上，但因為A女背對
    我，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不清楚，感覺像是胸部的位置，
    A女當時有把被告手甩開並且往我這邊靠近，但是沒有說話
    ，因為大家都在睡覺等語（見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5頁
    至第38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在110年5月31日至同
    年6月5日當時是住在雲林縣家中，我、A女跟被告一起睡在
    同一間房間，我與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我睡床的內側
    、A女睡在外側，被告則是打地鋪，某日晚上，因為我有聽
    到一點聲音，有察覺到被告手伸上來往我們睡覺床板的方向
    ，但因為A女側躺背對我剛好擋住，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
    不清楚，但伸手的方向應該是A女上半身部位，當時我處於
    半夢半醒，後來有感覺到A女往我這邊靠近，但我們沒有說
    話等語（見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證人A女姊姊上開
    證述前後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之處，互核其與A女之證
    述內容亦屬一致，未見明顯歧異，足以補強A女上開描述內
    容之真實性。
　⒊佐以被告為A女父親，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前因被告長期
    離家在外工作，關係尚可，並未發生不愉快之情事等情，業
    據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9
    9頁至第242頁、第242頁至第261頁），又被告曾在警詢及偵
    查中均自陳與女兒關係很好，雖然聚少離多，但會一起說知
    心話等語（見偵密卷第25頁至第31頁，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
    ），並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們父女關係一向都蠻平和等語
    （見原審卷第346頁），可認被告與女兒2人之關係均無不睦
    ，上開證人A女、A女姊姊與被告間既無冤仇或紛爭，難認有
    何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
    而為虛偽陳述，其等所為上開證詞可信度甚高，自可採信。
　⒋關於A女被害後之反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
    ：我遭被告摸胸後，最早是跟姊姊說，姊姊則回應要我跟被
    告反應不舒服、強硬的拒絕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
    ，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
    審理時亦證稱：A女曾經跟我說被告返家後，白天會碰觸她
    屁股、腿等身體部位，晚上也曾經在睡覺時摸她的胸，我記
    得A女說這件事時情緒蠻崩潰的，好像有哭等語（見他卷第1
    7頁至第19頁、第35頁至第28頁，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
    ），佐以A女所提出與其姊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
    亦可見A女曾在110年6月1日向其姊傳送「他一直摸我」、「
    真的很不爽」、「剛剛摸兩三次甚至蹭到胸」等語（見原審
    密卷第67頁），可徵A女確曾在被告返家後向A女姊姊反應遭
    被告摸胸等情事。再參以證人A女母親於偵查中證稱：我記
    得某天平日，因為A女手機快要到期，我與A女約見面，要拿
    手機型錄給她選，接著我有問A女近況，她就開始哭，並訴
    說被告會在房間摸她，她都不敢睡很害怕等語（見他卷第23
    頁至第24頁、第38頁至第39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會
    知道本案是因為我有一天找A女出來，給她手機型錄讓她挑
    手機，見面時有問她近況，她就跟我說被告晚上都會摸她胸
    部、大腿，所以她都不敢睡，她跟我訴說時情緒失控、一直
    哭，她會害怕等語（見原審卷第286頁至第322頁），益徵證
    人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向A女母親訴說遭被告為摸胸之行為
    。而證人A女姊姊、A女母親證述有關證人A女訴說其遭被告
    為上開行為時所生之情緒反應，亦與一般遭猥褻之被害人事
    後所生之情緒反應相當，若非證人A女親身經歷，應無於事
    發不久即告知親人，並自然流露低落、難過及崩潰之情緒。
    又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後即搬離原本位於雲林縣之住處，改
    與A女母親同住等情，此經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案發之後
    我跟媽媽見面，我有跟媽媽提到這件事，媽媽當下就有想說
    要不要我先搬到她那邊去，也有請我打電話給叔叔BL000-A1
    10082D（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叔叔），因為家裡的事情都是
    叔叔在處理，所以我也有跟叔叔說被告摸我，我很不舒服，
    叔叔跟我說他會跟姑姑BL000-A110082F（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姑姑）一起商量怎麼辦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
    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後沒幾天
    ，因為我要換新手機，所以我跟媽媽見面討論新手機，媽媽
    有問我最近怎樣，我才提到本案這件事，媽媽當時有跟長輩
    通話，也有打給她認識的新住民協會相關人員講到這件事，
    我當下也有打給叔叔說這件事，叔叔就跟我說他會跟姑姑說
    ，後來我就回家跟叔叔、姑姑討論這件事，最後決定先讓我
    去媽媽家住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明確。且佐
    以A女之叔叔於警詢時陳稱：A女曾經在110年6月初某日下午
    打LINE跟我說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請A女姑姑一起回家商
    量，後來為了雙方好，就叫A女、A女姊姊將自己行李收一收
    ，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3頁至第35頁），及A
    女姑姑於警詢及偵查時證稱：我記得A女是在110年某日下午
    告訴我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與A女叔叔商量，讓雙方分開
    ，所以叫A女及A女姊姊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7
    頁至第39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足徵A女於案發後不
    久，即告知叔叔、姑姑，其等並共同決定讓A女搬離原住所
    ，此與一般遭到同住至親猥褻之被害人，事後尋求方式疏離
    加害人之舉止尚屬相當，並別無異常而可認A女指述不實之
    處。益證證人A女所為上開證詞屬實可信，被告確有為上開
    乘機猥褻之行為無誤。
　㈢被告雖為上開辯解，惟A女並無被告所稱幻覺或幻想之情事，
    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4月3日臺大
    雲分資字第113000281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
    又據A女及A女姊姊於偵查中均證稱：被告雖然有中風，但沒
    有行動不便，都很正常，可以對話、騎車、開車等語明確（
    見他卷第40頁），顯見被告縱有中風之病史，亦不足以影響
    其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是被告上開辯解，均不足採。
　㈣被告雖聲請對A女及被告測謊，並對A女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鑑定云云，然科學鑑識技術重在「再現性」，亦即一再的
    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如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
    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
    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至於測謊原則上沒有再現性
    ，蓋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的
    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與前述指紋比對或毒品鑑驗之情形有
    異，尚難藉以獲得待證事實之確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
    字第4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論測謊鑑定之結果如何，
    均無從據以推翻本院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故本院
    認並無對其或A女進行測謊之必要。又按性侵害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是指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生理（如心跳加速、血壓上
    升、呼吸急促、暈昡、冒汗或寒慄、虛弱感、疲憊感、過度
    的驚嚇反應等）、認知（如記憶力出現問題、失去方向感、
    理解力困難、心智混淆、邏輯運用或判斷決策或問題解決發
    出困難、注意力無法集中等）、情緒（如焦慮、恐懼、似被
    事件陰影籠罩、無助、悲傷、憂鬱、易怒、責備自己、感到
    罪惡感、感到孤立、冷淡、麻木感、對自己或別人的安危過
    度擔憂等）、行為（如溝通困難、活動量過度、無法休息與
    放鬆、人際疏離感等）等層面之綜合反應，被害人也可能表
    現出與一般人刻板印象相反之行為，包括否認自己曾受到性
    侵害、與被害人繼續往來、無法辨認侵害者等情況。被害人
    如經具有專業之鑑定人鑑定結果，一般而言，固可補強被害
    人遭受性侵害證述之憑信性；然性侵害被害人每因其個人之
    心理條件各異，以致承受壓力之能力有別，呈現出之創傷後
    壓力反應，不盡然會有一致的表現；同樣情形，經歷重大創
    傷後，是否會罹患創傷壓力疾患，衡與個人心身狀態、社會
    環境、家庭支持等因素有關，非必然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亦不足反證未曾受有性侵害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1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
    案事發迄今已逾3年，期間Ａ女如何接受相關之心理輔導、如
    何調適、應對所遭遇之侵害，本即因人而異，且揆之前揭說
    明，縱Ａ女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亦不足反推其未曾遭
    受被告乘機猥褻，又本案事證已明，本院認無再予鑑定之必
    要，均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前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之犯行洵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而家庭暴力罪，則謂家庭成員間故
    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查被告
    係A女父親，被告與A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
    家庭成員，被告上開對A女所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
    ，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
    論處。
　㈡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
    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
    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
    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
    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
    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行為
    時係成年人，其知悉A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要無疑義
    ，則被告所為上開犯行，自有前揭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
    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與A女為
    父女至親，竟不知善盡人父職責，為一逞自身性慾，明知A
    女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未臻
    健全成熟，且因熟睡並無抗拒猥褻之能力，竟對A女為上開
    猥褻行為，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亦未能尊重女
    性身體自主權，應予嚴正非難；復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
    ，未見悔悟之意，雖此為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
    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或
    已賠償所有被害人之案件相較，自應納入量刑因素之一部予
    以通盤考量；兼衡其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擔任大樓
    保全，月薪約新臺幣2萬多元，離婚，育有2名子女，與父母
    、弟弟、侄子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49頁
    ，本院卷第155頁），再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手段、目的、
    情節暨檢察官（表示被告之手段及犯後態度均極其惡劣，不
    應因A女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而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353
    頁至第354頁）、A女（表示可以原諒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
    262頁）、A女母親（表示對量刑沒有意見，事情過去就好，
    回復平靜就好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對量刑之意見等一
    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
    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各款事項，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
    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
    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
    被告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松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3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BL000-A110082C(姓名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陳振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2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代號BL000-A110082C之男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與代號BL000-A110082之女子（民國95年生，其餘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甲男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雲林縣住處（地址詳卷）居住後，即與A女及代號BL000-A110082B（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室，甲男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在甲男床墊旁雙層床之下鋪。於110年5月底某日至同年6月5日間某日晚間某時許，甲男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乘機猥褻之犯意，趁A女於雙層床下鋪外側熟睡不知抗拒之際，出手隔著衣服撫摸A女之胸部，A女驚醒後旋將甲男之手甩開，並往A女姊姊方向即雙層床下鋪內側靠去。嗣於案發後不久，A女向業已與甲男離婚及分居之母BL000-A110082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母親）訴說上情，經A女母親報警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男（下稱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罪，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A女（下稱A女）身分遭揭露，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告訴人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年籍、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而不揭露，合先敘明。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見本院卷第77頁至第80頁、第106頁、第147頁至第148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與A女為父女，知悉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於110年5月31日起至6月5日間之某日，因生病自臺東縣返回位於雲林縣住處休養，期間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間臥室，其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一同睡於其床墊旁雙層床之下鋪，惟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之犯行，其辯稱暨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僅是誤解，A女自己本身就有精神官能的問題，可能有幻聽、幻想的症狀，導致A女母親、A女姊姊認為是大人在侵害A女，不能僅憑A女母親、A女姊姊之證述就認定被告有罪，被告是不可能做戕害自己女兒的事情，況且被告長年居住在大陸地區，在本案發生時，正是被告中風，剛從醫院做完手術，回到○○老家休養期間，被告身體正要休養，更不可能做這些違背倫常的事情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與A女為父女，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於110年5月底某日，自外地返回位在雲林縣住處後，即與A女及A女姊姊共寢於住處內同一臥室，被告係於房內打地鋪，A女及A女姊姊則睡於被告床墊旁雙層床之下鋪等情，業據證人A女、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3頁至第41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61頁），並有現場採證照片7張（見偵密卷第77頁至第79頁）、A女與A女姊姊之對話紀錄截圖2張（見偵密卷第81頁）在卷可佐，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48頁，本院卷第81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被告確有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
　⒈業據證人A女就本案之案發經過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回家後，我、被告、姊姊睡在同一間房，被告打地鋪，我跟姊姊睡同一張床，被告曾在我睡覺時摸我的胸部，他是側躺，用手摸我的胸，當時我有閃躲、抓住被告的手，也有往姊姊那個方向靠，姊姊有聽到一點動靜，但應該沒有看到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回到雲林縣家中居住後，被告、我與姊姊睡在同一間房，我跟姊姊一起睡雙層床下鋪，姊姊睡內側，我睡外側，被告睡地板，案發時我在睡覺，是側躺面向被告，被告趁我睡覺時摸我胸部，因為我本身有精神疾病，如果沒有服藥會比較淺眠，所以我在被摸胸後有醒來，並抓著被告的手叫他不要這樣，接著大家就繼續睡覺，我也有往姊姊的方向靠去，當時姊姊應該有感覺到我往她的方向靠，但她沒有跟我說話，我不確定她有沒有醒來，之後我第一個是跟姊姊說這件事，姊姊叫我要強硬拒絕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依上可見，證人A女對於本案被害之大約時間、地點、方式及情形等節，證述清楚明確，且前後證述一致，並無反覆不一，亦無可指之瑕疵。審酌證人A女描述遭被告為摸胸行為之經過，並未敘及被告有何誇大或不符常理之侵犯行為，難認有何誇飾之情形，倘非親身經歷，實無憑空杜撰、虛捏不堪之受害情節，刻意誣指被告入罪之必要。
　⒉並據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中證稱：在案發當時我、A女與被告睡在同一個房間內，我跟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A女睡在外側、我睡在內側，被告則打地鋪睡在A女旁的地上。在110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5日某日晚上我們3人睡覺時，因為我還醒著，有看到被告把手伸到A女的上半身上，但因為A女背對我，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不清楚，感覺像是胸部的位置，A女當時有把被告手甩開並且往我這邊靠近，但是沒有說話，因為大家都在睡覺等語（見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5頁至第38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在110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5日當時是住在雲林縣家中，我、A女跟被告一起睡在同一間房間，我與A女一起睡在雙層床下鋪，我睡床的內側、A女睡在外側，被告則是打地鋪，某日晚上，因為我有聽到一點聲音，有察覺到被告手伸上來往我們睡覺床板的方向，但因為A女側躺背對我剛好擋住，被告具體碰觸到哪裡我不清楚，但伸手的方向應該是A女上半身部位，當時我處於半夢半醒，後來有感覺到A女往我這邊靠近，但我們沒有說話等語（見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證人A女姊姊上開證述前後大致相符，並無明顯矛盾之處，互核其與A女之證述內容亦屬一致，未見明顯歧異，足以補強A女上開描述內容之真實性。
　⒊佐以被告為A女父親，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前因被告長期離家在外工作，關係尚可，並未發生不愉快之情事等情，業據證人A女與A女姊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第242頁至第261頁），又被告曾在警詢及偵查中均自陳與女兒關係很好，雖然聚少離多，但會一起說知心話等語（見偵密卷第25頁至第31頁，偵卷第19頁至第25頁），並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們父女關係一向都蠻平和等語（見原審卷第346頁），可認被告與女兒2人之關係均無不睦，上開證人A女、A女姊姊與被告間既無冤仇或紛爭，難認有何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及必要，應不致甘冒遭處偽證罪風險而為虛偽陳述，其等所為上開證詞可信度甚高，自可採信。
　⒋關於A女被害後之反應，證人A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我遭被告摸胸後，最早是跟姊姊說，姊姊則回應要我跟被告反應不舒服、強硬的拒絕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證人A女姊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亦證稱：A女曾經跟我說被告返家後，白天會碰觸她屁股、腿等身體部位，晚上也曾經在睡覺時摸她的胸，我記得A女說這件事時情緒蠻崩潰的，好像有哭等語（見他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35頁至第28頁，原審卷第242頁至第261頁），佐以A女所提出與其姊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亦可見A女曾在110年6月1日向其姊傳送「他一直摸我」、「真的很不爽」、「剛剛摸兩三次甚至蹭到胸」等語（見原審密卷第67頁），可徵A女確曾在被告返家後向A女姊姊反應遭被告摸胸等情事。再參以證人A女母親於偵查中證稱：我記得某天平日，因為A女手機快要到期，我與A女約見面，要拿手機型錄給她選，接著我有問A女近況，她就開始哭，並訴說被告會在房間摸她，她都不敢睡很害怕等語（見他卷第23頁至第24頁、第38頁至第39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會知道本案是因為我有一天找A女出來，給她手機型錄讓她挑手機，見面時有問她近況，她就跟我說被告晚上都會摸她胸部、大腿，所以她都不敢睡，她跟我訴說時情緒失控、一直哭，她會害怕等語（見原審卷第286頁至第322頁），益徵證人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向A女母親訴說遭被告為摸胸之行為。而證人A女姊姊、A女母親證述有關證人A女訴說其遭被告為上開行為時所生之情緒反應，亦與一般遭猥褻之被害人事後所生之情緒反應相當，若非證人A女親身經歷，應無於事發不久即告知親人，並自然流露低落、難過及崩潰之情緒。又A女與A女姊姊於案發後即搬離原本位於雲林縣之住處，改與A女母親同住等情，此經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案發之後我跟媽媽見面，我有跟媽媽提到這件事，媽媽當下就有想說要不要我先搬到她那邊去，也有請我打電話給叔叔BL000-A110082D（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叔叔），因為家裡的事情都是叔叔在處理，所以我也有跟叔叔說被告摸我，我很不舒服，叔叔跟我說他會跟姑姑BL000-A110082F（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姑姑）一起商量怎麼辦等語（見他密卷第41頁至第47頁，他卷第33頁至第41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後沒幾天，因為我要換新手機，所以我跟媽媽見面討論新手機，媽媽有問我最近怎樣，我才提到本案這件事，媽媽當時有跟長輩通話，也有打給她認識的新住民協會相關人員講到這件事，我當下也有打給叔叔說這件事，叔叔就跟我說他會跟姑姑說，後來我就回家跟叔叔、姑姑討論這件事，最後決定先讓我去媽媽家住等語（見原審卷第199頁至第242頁）明確。且佐以A女之叔叔於警詢時陳稱：A女曾經在110年6月初某日下午打LINE跟我說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請A女姑姑一起回家商量，後來為了雙方好，就叫A女、A女姊姊將自己行李收一收，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3頁至第35頁），及A女姑姑於警詢及偵查時證稱：我記得A女是在110年某日下午告訴我遭被告摸胸之事，我就與A女叔叔商量，讓雙方分開，所以叫A女及A女姊姊去其等母親家住等語（見偵密卷第37頁至第39頁，偵卷第55頁至第60頁），足徵A女於案發後不久，即告知叔叔、姑姑，其等並共同決定讓A女搬離原住所，此與一般遭到同住至親猥褻之被害人，事後尋求方式疏離加害人之舉止尚屬相當，並別無異常而可認A女指述不實之處。益證證人A女所為上開證詞屬實可信，被告確有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無誤。
　㈢被告雖為上開辯解，惟A女並無被告所稱幻覺或幻想之情事，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113年4月3日臺大雲分資字第113000281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又據A女及A女姊姊於偵查中均證稱：被告雖然有中風，但沒有行動不便，都很正常，可以對話、騎車、開車等語明確（見他卷第40頁），顯見被告縱有中風之病史，亦不足以影響其為上開乘機猥褻之行為。是被告上開辯解，均不足採。
　㈣被告雖聲請對A女及被告測謊，並對A女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鑑定云云，然科學鑑識技術重在「再現性」，亦即一再的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如指紋、血型、去氧核醣核酸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至於測謊原則上沒有再現性，蓋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的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與前述指紋比對或毒品鑑驗之情形有異，尚難藉以獲得待證事實之確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5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論測謊鑑定之結果如何，均無從據以推翻本院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故本院認並無對其或A女進行測謊之必要。又按性侵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指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生理（如心跳加速、血壓上升、呼吸急促、暈昡、冒汗或寒慄、虛弱感、疲憊感、過度的驚嚇反應等）、認知（如記憶力出現問題、失去方向感、理解力困難、心智混淆、邏輯運用或判斷決策或問題解決發出困難、注意力無法集中等）、情緒（如焦慮、恐懼、似被事件陰影籠罩、無助、悲傷、憂鬱、易怒、責備自己、感到罪惡感、感到孤立、冷淡、麻木感、對自己或別人的安危過度擔憂等）、行為（如溝通困難、活動量過度、無法休息與放鬆、人際疏離感等）等層面之綜合反應，被害人也可能表現出與一般人刻板印象相反之行為，包括否認自己曾受到性侵害、與被害人繼續往來、無法辨認侵害者等情況。被害人如經具有專業之鑑定人鑑定結果，一般而言，固可補強被害人遭受性侵害證述之憑信性；然性侵害被害人每因其個人之心理條件各異，以致承受壓力之能力有別，呈現出之創傷後壓力反應，不盡然會有一致的表現；同樣情形，經歷重大創傷後，是否會罹患創傷壓力疾患，衡與個人心身狀態、社會環境、家庭支持等因素有關，非必然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亦不足反證未曾受有性侵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1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案事發迄今已逾3年，期間Ａ女如何接受相關之心理輔導、如何調適、應對所遭遇之侵害，本即因人而異，且揆之前揭說明，縱Ａ女未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亦不足反推其未曾遭受被告乘機猥褻，又本案事證已明，本院認無再予鑑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而家庭暴力罪，則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查被告係A女父親，被告與A女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被告上開對A女所為，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應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處。
　㈡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行為時係成年人，其知悉A女斯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要無疑義，則被告所為上開犯行，自有前揭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5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審酌被告與A女為父女至親，竟不知善盡人父職責，為一逞自身性慾，明知A女於案發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未臻健全成熟，且因熟睡並無抗拒猥褻之能力，竟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戕害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亦未能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應予嚴正非難；復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見悔悟之意，雖此為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他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或已賠償所有被害人之案件相較，自應納入量刑因素之一部予以通盤考量；兼衡其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擔任大樓保全，月薪約新臺幣2萬多元，離婚，育有2名子女，與父母、弟弟、侄子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49頁，本院卷第155頁），再審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手段、目的、情節暨檢察官（表示被告之手段及犯後態度均極其惡劣，不應因A女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而從輕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353頁至第354頁）、A女（表示可以原諒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262頁）、A女母親（表示對量刑沒有意見，事情過去就好，回復平靜就好等語，見原審卷第322頁）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松諺提起公訴，檢察官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5條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